关于《遂宁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工作安排和立法程序，根据《遂宁市人大常委会2024年立法计划》相关要求和市政府工作部署，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遂宁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的牵头起草工作，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条例》的必要性

物业管理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涉及千家万户，是重大的民计民生问题，体现城市文明程度，事关城市安全运行和社会稳定，关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年来，我市采取构建党建引领机制、完善物业管理政策体系、加大物业行业监管力度、创新物业行业监管方式、评定物业服务品牌项目等措施，不断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物业服务行业整体呈现持续健康发展态势。但客观来看，我市物业服务品质与群众需求还存在差距，物业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群众反映强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门和基层权责不清、人员和工作保障少、履职不到位，存在推诿扯皮、执法不彻底的现象，监督管理方式单一；二是物业服务质量与业主期待有较大差距，管理不到位、服务不规范，物业服务领域投诉较多；三是业主履行义务意识差，参与小区事务管理意识淡漠，部分业主使用物业行为不规范，违规装饰装修、违规乱停乱放、侵占公共区域、不支付物业费等现象突出。另外，小区业委会成立难、业主大会会议召开难，业主委员会成员素质参差不齐、存在私心杂念，制约机制缺失，业主自治机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四是多数老旧小区未实行物业管理，影响老旧小区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形象；五是建设单位在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工程遗留问题多，虚假承诺，在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制定临时管理规约中容易侵犯业主利益，对车位（库）销售、租售等方案容易损害群众利益等，这些为后续的物业服务带来诸多隐患和问题。

为了规范我市物业管理活动，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推动物业管理有效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解决物业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制定一部既能上承《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又能适应我市解决问题需要的地方物业管理条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二、起草的总体思路

《条例》按照“不搞大而全，突出小而精，不照搬原文、坚持问题导向”的总体思路。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物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进行制度设计，注重针对性和实用性，力求管用；二是对上位法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增强操作性；三是为制定配套文件留空间，规定政府或其有关部门作出配套文件，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维修资金管理；四是做好与《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等上位法衔接，原则上对上位法已有规定的不再重复写。

三、起草过程

（一）前期调研与资料整理。根据市人大、市政府2024年立法工作安排和要求，我局在今年3月制定了《条例》立法工作计划，明确了组织领导和工作措施，展开了摸底核查系列工作。2024年4月12日，我局在总工程师姜军的主持下，组织市级相关部门召开了起草工作推进会。2024年4月18日，我局开展市内立法调研，走访船山区尚城雅庭、船山区郭家一巷、蓬溪县置信·逸都城和大英县怡和园四个小区，并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市内立法调研座谈会，邀请各区县住建部门、街道社区代表、业主代表、物业企业代表、律师、物业管理专家等参加。参会人员立足遂宁市物业管理现状，提出亟待解决的物业管理问题，并有针对性提出立法工作建议。

（二）主要问题与借鉴学习。2024年5月9日至10日，立法起草工作组成员赴泸州、成都调研学习相关立法经验。2024年5月24日，立法起草工作组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制委、法工委、城环资委、市司法局等进行座谈讨论研究，会后拟定《条例》提纲，确定《条例》立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梳理出问题清单。

（三）草案起草与意见征集。我局于2024年6月10日起草了《条例（草案）》第一稿，并召开遂宁市各区县住建局讨论会。本次会议共收到修改意见22条，采纳21条，并根据会上意见修改形成《条例（草案）》第二稿。2024年6月25日，我局致函市级相关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等书面征集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22条，采纳14条，并根据上述意见修改形成《条例（草案）》第三稿。2024年7月11日，我局召开专家论证会，并收到修改意见28条，采纳28条，会后修改形成《条例（草案）》第四稿。2024年7月19日，我局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本次会议共收到修改意见66条，采纳32条，并修改形成《条例（草案）》第五稿。2024年7月19日，我局在官网发布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共收到修改意见5条，采纳1条；同时向遂宁市10家物业服务企业致函书面征集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25条，采纳6条。2024年7月24日，我局召开各科室讨论会，共收到修改意见39条，采纳27条。会后，我局根据上述意见修改形成《条例（草案）》第六稿。

（四）听证与科学审查。为进一步广泛听取意见，我局于2024年7月26日在官网发布召开立法听证会的公告，在2024年8月26日正式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收到修改意见62条，采纳31条，经研究修改后形成《条例（草案）》第七稿，并完善立法依据对照表、起草说明等资料。经我局组织集体研究审议通过后，完成《条例（草案）》第七稿及配套立法资料，并陆续开展潜在风险评估、公平竞争性审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审查等，并报送市司法局提请进行合法性审查。

四、主要内容

《条例》共七章六十六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加强党对物业管理工作的引领。规定物业管理应当遵循党建引领的原则；居（村）民委员会在社区（村）党组织领导下，建立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人协调议事机制。（第三条、第六条） 

（二）理顺物业管理监管体制。规定政府及部门的具体职责，街道（乡镇）及居（村）基层的具体职责；加强行业自律，促进物业服务人和从业人员依法经营、诚信服务，推动物业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三）完善物业管理监管机制。规定物业管理违法行为投诉、举报的受理和处理制度，建立物业服务人及从业人员执业名册执业记录和信用记录管理，建立对物业服务人履约评价和业主委员会履职评价监督制度，建立对物业服务人及负责人、业主委员会及负责人约谈制度。（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四）明确物业管理主体责任。规定业主权利义务、物业服务人职责及禁止事项、业主委员会职责及建立工作制度、物业服务区域禁止事项。（第十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

（五）完善业主自治相关规定。规定业主大会、业主代表大会、业主小组，业主大会筹备经费标准、业主大会会议组织方和会议召开方式、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推选、业主的查阅和复制权、业委会换届、物业管理委员会。（第十条至第二十四条）

（六）规范物业管理服务活动。规定前期物业服务人选聘和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人及合同签订、备案，物业服务人退出。供水、供电、供气专业经营单位收费，物业服务人及项目负责人禁止行为，业主共有资金监管、物业服务收费及预收物业费监管，业主自行管理。（第二十五至第三十七条）

（七）规范物业的使用与维护。规定物业服务区域内禁止行为，住改商，高空坠物防范与管理，安全管理、有限空间管理、装饰装修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电动车充电管理，车位租售，房屋转让出租管理，共有部分经营收益及业主查阅、复制权，维修资金交存时间节点和续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第三十八至第五十一条）

（八）补齐相应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人及项目负责人、业主委员会成员、行政监管及居（村）民委员会的法律责任，设置相应罚则。（第五十八条至第六十四条）

五、特色与亮点

《条例（草案）》从地方实际出发，按照“突出地方特色，提高立法质量”的总体要求，围绕物业管理领域热点痛点堵点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具有一定地方特色。

（一）明确部门职责，推进综合治理。《条例（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市、县（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具体职责，第五十三条规定发改、经信、公安、自规等部门具体职责，有利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推动城市管理服务工作下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二）突出资金监管，保障业主知情权。《条例（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物业服务人信息公示的法定义务，并规定业主对物业服务人公示的信息有权查询和复制，极大保障业主知情权。第三十四条规定业主大会成立前，前期物业服务人专门开设业主共有资金账户，单独列账管理，并规定业主共有资金账户应当接入市智慧物业管理信息平台，供业主查询、政府监督，突出管好物业的“钱袋子”的核心立法思路，重视“关键条款”和“对症下药”。

（三）聚焦安全管理，守好安全底线。《条例（草案）》第四十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建立安全防范制度，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等安全防范管理，落实安全检查机制和隐患消除处置措施。第四十一条规定高空坠物防范管理、第四十二条规定有限空间管理、第四十三条规定装饰装修管理等，为加强全市物业服务区域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更强的法治保障。

（四）紧扣地方实际，突出“原创性”。围绕“乐善遂宁、慈善之都”建设，《条例（草案）》第九条规定驻社区单位、社会公益组织、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人等参与小区慈善公益，促进小区德治建设。针对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小区一楼花园绿地等行为，第四十七条规定属于业主共有公共绿地等，建设单位不得采用销售、变相销售、租赁等方式处置。针对小区化粪池、窨井等有限空间近年来安全事故频发，第四十二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建立有限空间监护作业制度，加强有限空间管理。这些规定彰显地方特色，体现“原创性”。



